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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特稿】

救世新教《大學證釋》之

《大學》改本研究

在他們所認定「格物致知」的正確原典中，有一重要的關鍵，即是對「物」

的解釋究竟為何？其釋解所改正的「格物致知」曰：

格者，為明乎物而盡其情，使不害於吾之正。辟，即格也。人之有知，由

於情；情生於性，非性之正，逐情循物，乃蔽其聰。明物順性，乃充其智，故

格物為致知，而物格知乃致矣。後人或謂格物為窮物理；或謂格物為去物欲，

其實兼斯二義，且不僅此二義也。中庸所謂盡物之性，亦在此格字中。蓋物

者，包舉萬事萬物而言，人之情欲亦物也；天地之間，耳聞目見，心思身觸，

皆物也。先須明之，而後可以去之。去之不足，而必盡其情以順其生。要在明

乎物而不為物所蔽，適於物而不為物所役，斯可謂之格物，斯可以致吾之知。

若但作窮理解，是逐物而將亡其正，何有於致知？若但作去欲解，是外物而不

盡其情，亦何有於致知？故不得僅以窮或去為訓也。

（上冊，頁16∼17）

觀其訓解，首在於「明物順情」，亦即「格物」應解為「適物」，物物各順

其性，使其性能發揮最大的效用。因此，他們認為朱子之窮物理與陽明之去物

欲，皆只是偏執一隅，無法達到「物」的全面性。從外在表現而言，人體五官

鍾雲鶯．文

（接上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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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接觸者以及行為舉止，皆是「物」；從內在思量而言，則起心動念之間的思

維活動亦為「物」。我們就其註解角度審視，前者之說乃繼承程、朱的理念，後

者之言則為陽明的思想。二程及朱子皆主張「物」乃一切客觀事物與人們所從

事的活動，其中亦包含了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（註2 6）；而陽明則說：「物

者，事也，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，意所在之事謂之物」（《王陽明全集》，頁

972），是以此一釋解，乃融合朱、王之說，再加以延伸。

這段「格物致知」的註解，主要的特色在於藉《中庸》「盡物之性」的說

法，解釋何謂「物」，說明往者對於「物」的片面註解。故其言物乃包舉萬事萬

物，是以耳目見聞、心官之思皆是「物」的範圍。了解「物」的定義，則須回

歸「適物」的本旨，因此「明物」為格物的首要認知。所謂「明物」乃是探究

事物本具的性質、本能，順其本能而發展，使物物各盡其性而發展，以達到最

大的功效。而這裡所說的「明物」，乃就整體的根源性而論，而不是指窮究物物

事理，因為若單指窮理，則對物的觀察，將著重於物的外放性，而忽視了物之

本然，如是則將被物的外在所蒙蔽；也不能將格物解釋為去除物欲，因為萬物

各有其生長之理，若只是以壓抑的方式限制其發展，則萬物必失其所，此乃

「抑物」，而不是「明物」、「適物」。

結合中庸「盡物之性」的說法以解釋大學之「格物」，故其「格物」之說，

應解為「明物順性」，若能知此，則格物之功將是「明乎物而不為物所蔽，適於

物而不為物所役」，順物之性，使其發揮最大的功用，而不受物所影響、左右，

如此才是「格物」的正解。我們由此可知，救世新教對於「格物致知」解釋的

重點較著重於「格物」，他們認為一旦明物順性則智乃充。而其詮釋「格物」的

角度，乃以實用的觀點解說，肯定物存在的必要，因此一再強調須明物、適

物，其又言曰：

聖人之教，親親仁民，仁民愛物，不可去也。聖人以盡己之性，盡人之

性；盡人之性，盡物之性，不徒窮也。故必由格物而得其情，使皆樂其生，適

其序，而吾乃能即物之情以順人之情，而毋害於生，悖於序，方可以致其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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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發為上智。所謂仁則愛物，智則辨物。⋯⋯精言之，《中庸》言致曲，言

不二，皆格物之功也。故曰不誠無物；又曰其為物不二，則生物不測。蓋人生

而後，無時無地不接於物。人，亦物也，故曰物交物，引之而已。以在物之

間，舍物無以生，務物則為害，必明物之與人，皆生息道中，並鞠並育而本不

相賊。設悖夫生生之則，而為情欲之所驅，心為耳目之役，神為形體之官，是

下愚之夫，何以語於道。又或攝於禍福，強為寂寞，自絕於天地，獨儕於木

石，是孤陋之士，何以宏其德。故聖人皆所否也。此章以七情好惡譬物而蔽其

明，必明物之情而後得真知。下引聽訟之喻，謂盡物之情，始能各順其生而無

所爭，無非論格物以致知之義耳。

（上冊，頁17∼18）

以實用的觀點肯定物的存在，故強調人不能離物而生。因此聖人設教化

民，主要在於明物之性，使物物各順其性，各盡其用。再者，人亦為萬物中之

一物，因此必須仰賴他物、與他物互動才可應物生存，故何來去物之說。是以

他們認為，歷來對「格物致知」的誤解，主要關鍵在於不明「物」為何義？有

的專窮物理，如朱子之屬；有的專指物欲，如陽明之屬。二者皆忽略了「物」

之本源何在？「物」由何處而生？「物」之存在的作用是什麼？若能明白萬彙

物種存在於現象界，各有其意義、功用，就不會否定「物」之存在了。

【註釋】

（註2 6）而所謂之「知」有兩方面的涵義，一指主觀認識能力及其作用，一

指心中固有的道德。 朱子所謂之「物」乃指一切客觀對象，其言「凡天地之

間，眼前所皆之事，皆是物。」（《朱子語類》卷五十七）；識，這是「知」的

主要涵義。朱子的格物之學最終是要把握全體，即天地萬物的總規律，也是道

德的原則，為此，朱子提出了「豁然貫通」之說，這是「格物」的結果，也是

「致知」的完成，「格物」與「致知」本不可分。詳見蒙培元《理學範疇系統》

（北京: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7月），頁345∼346。

（續下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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